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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陈洁报道：为增强
人民法院工作透明度，增进群众对法院
工作的了解，让群众亲身感受到阳光司
法，3月21日，昌吉市人民法院组织开展
了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律师及企业代表等走进法院，近距
离了解“一站式”多元化解纠纷和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
活动中，代表委员一行在集约送达

中心、“法院+工会”调解室、诉讼服
务大厅观看了“一站式”诉讼服务普法
视频，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行政争
议调解中心”、“石榴花”妇女儿童维权
工作室等场所，详细深入了解法院立案
窗口设置、诉讼引导、网上立案流程、
便民利民区域划分等情况，“零距离”
感受法院“一站式”全能、高效、便利
的诉讼服务及该院推进诉源治理、深化
繁简分流等体系建设成效。

参观结束后，昌吉市人民法院组织

座谈，座谈中代表、委员们听取了该院
“一站式”建设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法
院“一站式”建设工作成效，并结合自身
体验和工作生活体会，围绕多元解纷、智
慧法院建设及诉源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座谈交流，并就促进矛盾源头预防与
化解、常态化法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提出
了意见建议。

下一步，昌吉市人民法院将继续加
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络工作，主
动汇报工作，主动“零距离”接受监督，

“敞开门”虚心听取意见，切实将司法为
民落到实处。

石榴云/新疆法制报讯 （记者 张
卫玲 通讯员 陈丽慧 朱嘉报道） 存在
缺陷的玉米种子种下去后，导致农户减
产，农户可向销售者主张赔偿。作为销
售者，是否有权向生产者进行追偿？近
日，昌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判决生产者向销售者赔偿损失300余万
元。

2014年3月，某生产玉米种的农业
科技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某
种业销售公司 （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签订销售合同。双方约定科技公司向销
售公司出售玉米种子97.9万公斤，总金
额1500余万元。2015年，某县128家种
植户因在该销售公司处购买的玉米种子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造成8000多亩玉
米严重减产，种植户要求销售公司赔偿
减产损失。该县法院通过多次调解，由
销售公司向128户种植户赔偿经济损失
260余万元。

2022年3月，销售公司将科技公司
诉至昌吉市人民法院，追偿经济损失。

庭审中，科技公司认为，根据其与
销售公司签订的种子购销合同表明，科
技公司在 2014 年春季期间销售给销售
公司的玉米种子产品合格，不存在质量
瑕疵。128户种植户所使用的种子并不
是由其销售给销售公司的，种植户减产
与其无关。

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的玉米种子
存在质量缺陷，致使某县的128户农民
出现严重减产情况，造成损失。依据法
律规定，案涉玉米种子造成的损失，销

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科技公
司追偿。2022年8月，昌吉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科技公司赔偿销售公司经济损
失及利息合计300余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庭媛报道：为有
效震慑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近日奇台
县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刑事速裁程序，集
中审理了9起危险驾驶罪案件，并当庭
宣判。9名被告人以危险驾驶罪分别被
判一个月至四个月不等的拘役，并处罚
金5000元至9000元不等。

庭审中，法官依法向被告人释名认
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告知被告人享有的
权利义务，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每
一位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严肃而又温
情的告诫被告人以案为戒，醉酒驾驶给
自身、家庭、他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法律
后果，摒弃侥幸心理，并以自己为教训告
诫身边更多的人，时刻绷紧“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这根弦。

在一番教育后，被告人纷纷表示：
“法官，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酒后开车了。”
“我现在非常后悔。”听到判决后，被告人
懊悔不已。宣判后，各被告人均表示不
上诉。

此次的集中宣判，有利打击了危
险驾驶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遏制酒驾
醉驾高发态势，进一步增强广大驾驶
员及社会公众对酒后驾驶的社会危险
性及醉驾入刑的认识和理解，起到较
好震慑和教育作用，也是奇台县人民
法院切实发挥审判职能，着力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提升群众安全感的举措
之一。

本报讯 通讯员蔡辰报道：近日，吉
木萨尔县老台乡 11 户牧民来到吉木萨
尔县人民法院三台法庭，告知法官，2022
年底他们通过某平台花费近2万元从河
北省邢台市某机械厂购买草料搅拌机，
搅拌机邮寄到家后，因搅拌机内电机不
匹配导致搅拌机故障无法正常使用，多
方联系未果后只能找法官解决。

承办法官当即联系河北省邢台市
A机械厂负责人左某，左某联系供应电
机厂家，同意将新的电机从邢台市邮寄
过来，但是安装调试修理费用、邮寄费、
旧电机处理、货款支付等事宜还需与牧
民进一步协商，由于被告跨省开庭诉讼
成本大，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承办法
官、乡党委、司法所在三台法庭远程多
元矛盾化解中心，与邢台市A机械厂负
责人左某通过天翼云会议建立远程连
接，对该案组织调解，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为依据向被告释法析
理，并从安全生产、影响牧民生产、邮寄
新电机质量标准、调试安装过程等多角
度出发，寻找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
三方联动远程“云调解”，群策群力共同
化解矛盾纠纷。据悉，A机械厂已向买
家发送新的电机，该批新电机正在运输
途中。

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三台法庭通过
建立远程多元矛盾化解中心，将远程设
备与各乡镇矛盾调解中心连接，以信息
化推动智慧法院建设，让当事人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民
的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贴心化解零
距离。”这正是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完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推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经验，真正做到
零距离保障辖区群众的合法权益，实打
实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程丽莎报道：近日，
木垒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功调处一起
因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的纠纷。

据了解，2020年3月，俞某等3人联
合承包了木垒县东城镇东城口村 79 户
村民的 1340 亩土地，双方签订了承包
合同，约定承包期为 4 年，即 2020 年 3
月至2023年11月，双方约定了俞某等3
人要将承包的 1340 亩水浇地改建为节
水滴灌地，并每年对承包的土地进行平
整，以此为由免除 2020 年至 2021 年两
年的承包费，自 2022 年起每年每亩地
承包费400元。后俞某等3人按要求铺
设滴灌带，但村民们认为铺设的滴灌带
存在质量问题，且俞某等3人未按要求

平整土地，由此双方发生争议，最终引
发抢地事件。经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
俞某等 3 人找到了木垒县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

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事态升
级，木垒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安排木垒
镇村（社区）法律顾问、全国优秀人民调
解员陈晓霞迅速介入调解。陈晓霞先后
6 次来到纠纷地东城村村民委员会，并
且邀请了当地村调委会、镇人民政府工
作人员一起参与案件调解。陈晓霞向双
方释明法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厌
其烦地调解，使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俞某等3人将2022年的承包费每亩
地增加400元，作为铺设滴灌带及平整

土地的补偿，并当场向79户村民发放了
53.6万元的承包费及补偿费，至此该起
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近年来,木垒县司法局持续深化调
解工作机制，探索打造县公共法律服
务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服
务中心，将大量顽疾性纠纷化解于诉
前，不断夯实法治保障成效，推进诉
源治理向纵深发展。2022 年，木垒县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人民调解 883 件，
涉及金额 510 余万元；公证指引 164
件；司法鉴定指引 61 件；初审法律援
助案件 （或法律援助指引） 163件；接
待来电来访 5580 人次；解答法律咨询
226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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